依托华南农业大学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合同

甲方：华南农业大学
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号 

法定代表人：薛红卫
联系人：刘毅新
联系电话：020-85280070
E-mai1：kycjhk@scau.edu.cn
乙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E-mail：  
甲乙双方就项目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依托华南农业大学申请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事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并参考本项目下达部门的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合同，并由合作双方共同恪守。
一、甲方在项目保障条件中的职责
甲方为乙方项目负责人提供项目、财务、审计、资产、档案等管理保障。
甲方承诺，保证至少有1名在职的正式研究人员作为乙方项目负责人的推荐人，推荐人对乙方提供的项目材料及人员情况的真实性负有连带责任。
项目组成员（或参与项目科研任务的成员）中保证至少有1名项目组主要成员是甲方在职人员。
二、乙方在项目保障条件中的职责
乙方保证为项目负责人提供项目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实验条件。
在项目负责人执行项目期间，乙方保证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的工作稳定， 不得随意解雇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
乙方应当保证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在乙方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符合所承担的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类型的要求。乙方应当保证项目负责人是乙方在职员工， 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的聘用期一般应当覆盖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执行期限。
乙方要督促项目负责人按照华南农业大学项目管理安排，按时、保质提交各类材料；对项目组成员的科学道德负监督责任，并对项目研究成果真实性负责； 对项目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及时进行登记、申报、归档。
乙方要督促项目负责人在遵守国家及国家基金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专款专用使用经费。
三、工作时间
乙方保证项目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的项目所需研究时间，不得随意增加额外工作量影响项目的有效执行。
四、管理权限
乙方协助甲方遵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管理规定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和审查等工作。
五、经费使用
乙方保证乙方项目负责人能遵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及甲方财务、审计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并在甲方财务部门的监督管理下合理高效 的使用科研经费。
六、知识产权的归属
基金项目形成的论文归甲乙双方共有，涉及其他相关成果需双方商议最终确定，并附归属协议。
七、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条款，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对方有权变更、解除协议，违约方要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造成名誉损失的，违约方须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对方名誉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之赔偿责任；
造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的信用等级降级，违约方要承担对方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之赔偿责任。
八、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九、其他特别约定
本合同生效期间为项目获得之日至项目结题申请通过之日。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负责人和推荐人各持有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

推荐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日期：2026年  月   日               日期：2026年  月   日 
